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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交所中小企业板自 2004 年 5 月 17 日获
准设立至今，市场规模发展迅速，尤其是恢复 IPO以来，
发行上市速度明显加快，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快速发
展。直接融资渠道的畅通，使中小企业成为了公众公司，
其公司治理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本文首先实证
分析一下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问
题，再相应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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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上市公司采用的是二元制公司管理模式，监事会

是其传统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了弥补监事会监督不足，因

此，中国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建立了独立董

事与监事会共同监督机制。 
从理论上讲，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两者都是为了制约管

理层，保护出资人和公司的利益。为什么实现同一种功能，

却建立两个监督机构呢？而且，这两种监督机构的职能执

行如何，能否并存呢？这是我国所有上市公司，也是当前

发展迅速的中小上市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

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实施监督职能进

行实证分析，并找出相应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对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

实证分析 

考虑到深交所中小板是在 2004 年才获准设立的，2004
年上市的只有 38 家，到 2007 年也只有 202 家，而且中小

企业板块发展还不完善，近几年该板块扩容速度又很快，

单 2007 年就上市 100 家，因此无法运用相对复杂的模型进

行分析。为此，本研究运用随机抽样法，收集 46 家中小上

市公司的资料，对其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的发挥

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李维安，张亚双（2002）分别用了监事会的规模、公

司高层人员的文化程度、公司高层人员的职称等指标来表

示监事会的基本情况，用了监事会与董事会的会议次数来

表示其监督职能的执行情况。因此，本文借鉴了这些指标，

分别用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规模、召开会议的次数、成员的

专业结构、文化程度、独立性等指标来反映中小企业的独

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能执行情况。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规模、

召开会议的次数、成员的专业结构、文化程度、独立性等

因素与独立董事、监事的监控能力成正比。我们随机抽样

法抽得公司是新和成、华邦制药、德豪润达、精工科技、

大族激光、传化股份、凯恩股份、中航精机、永新股份、

霞客环保、华星化工、鑫富药业、京新药业、海特高新、

苏宁电器、航天电器、山东威达、七喜控股、七匹狼、达

安基因、苏泊尔、久联发展、双鹭药业、黔源电力、飞亚

股份、江苏三友、轴研科技、中工国际、粤水电、江山化

工、德棉股份、东源电器、高新张铜、江苏国泰、科陆电

子、天马股份、新民科技、露天煤业、东南网架、广电运

通、东力传动、东方锆业、中航光电、万力达、成飞集成、

九鼎新材，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表 1  样本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及会议情况比较 

项目

监事

会规

模 

职工

监事

职工监

事所占

比重 

董事

会规

模 

独立

董事

独立董

事所占

比重 
平均

人数
3.83 1.30 34.09% 9.13 3.28 35.95%

项目 监事会开会次数 董事会开会次数 
平均

次数
3.68 7.21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监事会平均有 3.83
人，其中职工监事有 1.3 人，占总监事的 34.09%。可以看

出职工监事的比例偏高，这样不利于样本公司监事会的整

体独立性以及监督职能的发挥；样本公司的董事会平均有

9.13 人，其中独立董事有 3.28，占所有董事的 35.95%。从

两者我们也能看出，董事会规模明显大于监事会规模，其

相当于监事会的 3 倍，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董事会

的监督力度大于监事会。 
董事会会议平均次数是 7.21，而监事会会议的平均次

数是 3.68，董事会会议次数是监事会会议次数的两倍。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监事会职能有效发挥的程度较董事会

差。 
表 2  样本公司中独立董事跟监事的持股情况 

项目 独立董事持股 监事持股 独董与监事都持股

公司家数 3 15 2 

占样本公司比例 6.52% 32.61% 4.35%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在有效样本公司中独立董事持

股的只有 3 家，占有效样本 6.52%，而其中有两家是独立

董事与监事都持股的（东南网架、九鼎新材）；监事持股有

15 家，占有效样本的 32.61%，同样，其中有两家是独立董

事跟监事都有持股的。两者比较可以得出独立董事比监事

的持股比例低很多，因此，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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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独立性。 

我从数据处理中也得出，（1）从文化程度看，监事中

专科以下占 36.09%，本科占 47.34%，硕士占 14.20%，博

士占 2.37%，独立董事中专科以下占 2.08%，本科占 41.67%，

硕士占 28.47%，博士占 27.78%；（2）从职称上看，监事中

工程师占 40.83%，政工师占 7.50%，经济师占 20.83%，会

计师占 28.33%，教授占 1.67%，律师占 0.83%，独立董事

中工程师占 20.28%，政工师占 0.70%，经济师占 4.90%，

会计师占 18.18%，教授占 49.65%，律师占 6.29%。可以看

出，监事的文化程度 低，大专以下的占到 36.09%，而且

其中有很多监事的文化程度仅有高中或中专学历。拥有博

士学历的成员，独立董事占到 27.78%，是比例较高的。较

低的文化程度，难以保证监事会有效地对董事会、管理层

进行监督。再比较监事、独立董事的职称，监事中拥有政

工师职称的比例超过独立董事，这种专业职称构成极大地

制约了监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拥有会计师职称的比例，

监事会略高（28.33%），说明监事会监督的重点是财务监督。

独立董事中教授的比例较高达 49.65%，律师的比例有

6.29%，远远高于监事所占的比例，会计师的比例只有

18.18%，远低于监事会所占的比例。这一方面说明独立董

事监督的重点与监事会的不同，另一方面又说明独立董事

有荣誉任职或理论界的专家任职的现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会议次数的指标来看，

我们可以从侧面得出董事会的监督力度远远大于监事会。

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成员通常只能列席董事会会

议，没有表决权，更不可能对董事会的决定进行裁决或对

董事会的业务决策任意干涉。监事会只能就他们认为的董

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提出异议，而这种监督意见并不能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效力。

因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2．.监事的持股比例远高于独立董事的持股比例，这从

侧面说明了监事会的独立性远低于独立董事。这有可能取

决于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三分之二是企业内部提拔上

来的。监事也往往是公司基层部门负责人，由于他们与经

营管理者多来自同一个单位，仍残留一种上下级关系，因

此，监事会的独立性远不及独立董事的。 

3．监事会在成员的专业构成、职责行使等方面远不及

独立董事，远未达到能够有效监督公司经营决策的目标，

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督乏力的问题。从文化程度来看，

监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本科，专科或专科以下学历的，而

独立董事大部分是本科以上学历，硕士和博士将近占了一

半。从职称上看，独立董事的教授将近有 50%，远远超过

了监事会所占的比例，而教授的知识面往往是 广的。 
4．独立董事中教授所占的比例之高，也能说明我们独

立董事存在的问题，即“名人董事”现象严重，没有时间履

行职责。在国外，出任独立董事的人大多为企业家以及有

过多年执业经历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而在我国恰好相反，

学者型独立董事占大多数。很多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多

注重名望和社会影响，以增加公众对公司的信任为目的，

而把是否作为企业运营和运作的实际需要放在次位。而这

些独立董事大多是大学教授或博导，他们有自己繁忙的本

职工作，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阅读公司文件和参

与董事会议。 
三、对中小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建议，充分将独立董事的

独立性运用到监事会中，即取消独立董事，而在监事会中

设立独立监事，在监事会中设立内部监事与外部监事，内

部监事就是现在的监事情况，外部监事就是相当于独立董

事的独立监事。具体措施有： 

1．独立监事的资格。这一建议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监事

的独立性。我们可以参考英美等国关于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的一些较成熟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做一些变通。

由于中国的“熟人主义”面子观很重，它往往会妨碍监督的

独立性，因此，立法应该明确取消那些与被监督公司董事

经理存在某种关系的人作为独立监事的资格。另一方面，

独立监事必须要有时间上的保证，不能在过多的公司同时

担任独立监事，避免像“名人董事”这样的事件发生。除时

间保证外，业务能力也要保证，也要避免类似“人情董事”

这样的事件发生。 
2．独立监事的选任。与英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一定

程度上受提名与任免程序的影响一样，独立监事的提名与

任免对确保独立监事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但是，我国上市

公司的“一股独大”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十

分严重，如果独立监事的提名与任免被大股东与代表其利

益的“内部人”所操纵，则独立监事的独立性必然丧失殆尽。

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监事不宜由大股东和董事经理等“内部

人”提名与任免。 

本文建议由处于中立地位的专业公司——独立监事事

务所向上市公司委派独立监事。要保持独立监事的独立性

可以把该股东大会的选拔机制变为外部组织的委派机制。

有公正权威的第三方——由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组织对

独立监事事务所进行资格认证，以确保该事务所有选任独

立监事的能力。该事务所在人员的招聘上要采用市场化的

方式，像盈利性公司招聘公司员工一样，对有意当独立监

事又有资格当独立监事的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通过应聘

者之间的竞争， 终确定人选，建立人员资料备案，组成

企业的人才库。再由各企业选择独立监事事务所。独立监

事事务所再根据各个企业的需要，委派不同数量和不同技

能的人员担任独立监事。 

3．独立监事与内部监事的构成比例。内部监事是专职

监事，与管理层朝夕相处，对公司的内部运作与相关信息

非常熟悉，独立监事只有与内部监事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监督功效的 大化。因此，可以采纳有些学者提出的主张，

兼顾监督的独立性与时效性，将独立监事在监事会中的席

位比例规定为过半数为宜。而在我国目前独立监事资源稀

缺，因此，可以减少内部监事人数、缩小监事会的规模的

方式来使独立监事在监事会中占有过半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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